质量管理平台运维服务项目参数
一、项目概述
本项目旨在采购医院质量管理平台的年度运维与技术支持服务。服务商须依据医疗信息化建设标准，为医院现有的质量管理平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运维保障，涵盖基础数据维护、应用模块功能迭代、故障应急响应及业务流程优化。服务商须确保系统数据的完整性、业务的连续性及指标体系的合规性。
二、技术参数及服务要求
（一）运维服务内容与模式
供应商须提供标准化的技术支持服务体系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.业务咨询与培训服务
须提供针对医院质量管理业务的咨询服务，包含软件功能演示、现有业务流程诊断、定制化实施方案制定及中长期业务规划指导。合同期内，须提供不少于2次的全院级或重点科室操作培训（含新功能上线培训），并按需提供配套的操作手册及视频教程。
2.多渠道响应支持体系
（1）电话支持：须设立专职服务人员及7×24小时服务热线，提供能够直接处理技术问题的工程师联系方式。
（2）即时通讯支持：须建立专属的项目维护即时通讯工作组（如微信、企业微信等），支持图片、视频方式的故障快速申报与沟通。
（3）远程维护与安全：须具备远程控制系统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对用户软件进行调试与故障修复。安全约束：远程连接必须经过院方授权确认（如堡垒机动态验证码或审批），且所有远程操作行为必须有日志审计，确保数据安全可追溯。
3.现场服务与重大保障
针对远程无法解决的故障，须派遣技术人员抵达用户现场进行排查与修复。现场维护范围包含：解决因许可软件产品故障导致的系统死机、数据逻辑错误等问题；解决因环境因素导致的系统显示错误、数据错误、运行效率降低等性能问题。
在医院等级评审、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数据填报等关键业务期间，须按院方要求提供驻场保障服务。
4.常态化巡检与防范
须建立常态化巡检体系，主动防范系统风险。合同生效后，须由服务人员主动开展首次现场巡检与访问服务。
服务期内，须提供每季度至少1次的现场深度巡检，并出具《系统巡检报告》；须定期开展用户回访服务，主动跟踪系统运行状态。
（二）软件模块维护范围
供应商须对以下已建成的功能模块提供持续的维护、升级与参数配置服务。如遇国家卫健委、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发布新的质控指标调整，供应商须在政策发布后15个工作日内无偿完成系统指标库、数据采集规则及上报接口的更新。
1.基础支撑模块
（1）须支持“系统管理”、“系统工具”及“消息管理”模块的正常运行，保障系统基础配置与日志审计功能可用。
（2）须维护“质量资讯”模块，确保政策文件与通知的及时发布。
（3）须提供“数据录入”功能，作为自动采集数据的补充渠道。
2.核心指标与质控体系
（1）须持续更新并维护“国家公立医院质量管理与控制指标”体系，确保数据采集口径与国家标准一致。
（2）须维护“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评价指标”集，保障评价数据的准确性。
（3）须具备“单病种质量控制指标”的监测与数据上报功能维护能力。
（4）须支持“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”的自定义配置与监测。
（5）须支持对“指标类别”、“指标归属”、“指标监测库”及“指标监测目标值”等维度进行动态调整与维护。
3.评审与管理流程
（1）须支持“医院评审定量评价指标”的自动化抓取与分析。
（2）须维护“科室质控管理”模块，支持科室层级的质量自我管理流程。
（3）须支持“质量改进项目”与“项目管理”模块，实现PDCA闭环管理功能。
4.运营与考核
（1）须支持“管理方案与考核细则”的灵活配置及“运营指标”的关联计算。
（2）须维护以下功能模块的数据流转逻辑：“考核通报”、“会议纪要”、“更正说明”及“奖惩情况”。
（三）服务响应等级及时效保障
供应商须提供7×24小时的全天候服务受理能力，并严格执行以下分级响应标准：
1.一级故障（紧急故障）
定义：指系统完全瘫痪、核心数据丢失、国考或单病种数据上报失败、关键业务模块无法访问等情况。
时效要求：接收请求后15分钟内响应；如远程无法解决，工程师须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（或远程接入并提出解决方案）；须在4小时内恢复业务运行或提供应急替代方案。
2.二级故障（严重故障）
定义：指系统部分功能报错（如特定报表无法生成）、数据计算逻辑有误、运行效率显著降低，但暂不导致全院业务停摆的情况。
时效要求：接收请求后30分钟内响应；须在8小时内完成修复或提供解决方案。
3.三级故障（一般请求）
定义：指界面显示微瑕、操作咨询、文档资料澄清、非紧急的数据修改请求等。
时效要求：接收请求后2小时内响应；须在24小时内完成处理。

